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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会议通知，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本次会议”）。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１８０７７０３２６

股，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为

２１８０７７０３２６

股。出席及委托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并登记表决的股东共

５

名，代表股份总数

１４５２４４１４１１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６６．６０％

。 详情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

５

名

其中

：

内资股股东

４

名

外资股股东

１

名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４５２４４１４１１

股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２１５４０００００

股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３７０４１４１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６．６０％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５．７３％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０．８７％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海主持。 所有议案均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本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其

中，董事杨海、吴亚德、李景奇、胡伟、谢日康、张杨、王海涛、区胜勤共

８

人出席了会议，董事赵

俊荣、赵志锠、张立民、林钜昌因公务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其中，监事何森、方杰共

２

人出席了会议，监事钟珊群因公务未能出席；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李健、周庆

明、廖湘文、龚涛涛、吴羡出席了会议。另外，公司审计师、公司律师以及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包括宣派末期股息）：

２０１１

年度， 本公司根据中国有关法规及 《公司章程》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８８４６２３０３．２６

元。股东大会批准以

２０１１

年底总股本

２１８０７７０３２６

股为基数，派发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

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３４８９２３２５２．１６

元，分配后余额结转下年度，本年度

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有关

Ｈ

股股息派发的具体安排， 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投票结果公告》。载有内资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发放日、实施办法等资料的分

红派息实施公告将于近期发布，请投资者留意。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对年度财务报表

和内部控制进行整合审计， 并承担国际审计师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应

尽的职责，以及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厘定其酬金。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７

、关于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的一般授权的议案：

（

１

） 向本公司董事会授予一般授权（“一般授权”），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年会召开日止期间，以一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

资券、资产支持票据、公司债券、私募债、境外人民币债券等在内的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债

券”），根据本次一般授权所发行债券的待偿还余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且每种债券品

种的发行规模不超过本公司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可发行的该类债券的限额；

（

２

） 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两名董事根据本公司需要以

及市场条件，决定和批准根据一般授权发行债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制作和签署

所有必要的文件、以及作出所有必要的安排以落实有关债券的发行和上市（如有）。

８

、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并授权公司任何一名执行董事或董事会

秘书处理与修订《公司章程》及

／

或其附件相关的各项报批、披露、登记及备案等手续，以及根据

本公司实际情况和上市地交易所和相关监管机构不时提出的修改要求， 对修订稿进行其认为

必须且适当的文字性修改（如有）：

８．１

修订《公司章程》；

８．２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８．３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及

８．４

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本次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详见附件。议案

１～６

已获超过一半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

为普通决议案。 议案

７

以及议案

８．１～８．４

已获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为特别决议

案。

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之情况。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情，可参阅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会议资料》或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公告以及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通函。 上述公

告、通函和会议资料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刘萍律师出席会议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的意见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决议；

２

、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附件：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年会表决结果

议

案

赞成 赞成 反对 反对 弃权 弃权 投票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数

１． １

，

４５２

，

４１１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７

，

０１１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３０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２． １

，

４５２

，

４１１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７

，

０１１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３０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３． １

，

４５２

，

４１１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７

，

０１１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３０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４． １

，

４５２

，

４１１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７

，

０１１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３０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５． １

，

４５２

，

４１１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８％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７

，

０１１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３０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６． １

，

４５２

，

２７１

，

４１１ ９９．９８８％ １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６

，

８７１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１７０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７． １

，

４４６

，

６４３

，

４１１ ９９．６０１％ ５

，

７９８

，

０００ ０．３９９％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１

，

２４３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５

，

７９８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８．１ １

，

４５２

，

３５６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４％ ８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６

，

９５６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８５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８．２ １

，

４５２

，

３５６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４％ ８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６

，

９５６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８５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８．３ １

，

４５２

，

３５６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４％ ８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６

，

９５６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８５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８．４ １

，

４５２

，

３５６

，

４１１ ９９．９９４％ ８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 ０％ １

，

４５２

，

４４１

，

４１１

内资股

：

１

，

２１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内资股

：

０

内资股

：

０

外资股

：

２３６

，

９５６

，

４１１

外资股

：

８５

，

０００

外资股

：

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赛瑞特物流以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泰华罗勇

５１％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赛瑞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简称“赛瑞特物流”）

与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金来贸易”）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根据协

议，赛瑞特物流以人民币

３

，

２００

万元收购金来贸易持有

ＴＨＡＩＨＵＡ ＲＡＹＯ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泰华罗勇橡胶有限公司，简称“泰华罗勇”）

５１％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泰华罗勇审计后的资产总额

３５

，

３２２．５１

万泰铢（折合

７

，

０３２．７１

万元人民

币），净资产

３０

，

０６７．３５

万泰铢（折合

５

，

８９６．４１

万元人民币，

５１％

股权对应净资产

３

，

０５３．０７

万

元人民币）。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

３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文汇率均按

１

元人民币

＝０．１９９１

泰铢折算）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也

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青岛保税区

主营业务：橡胶加工；国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服

务，转口贸易、仓储、装卸服务、房屋租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国际贸易，区内企业之间贸易。

该公司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含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关系。

２

、

ＴＨＡＩＨＵＡ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泰华树胶（大众）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依据泰国法律注册的公司， 为泰华罗勇公司股东； 注册地址：

２３８／１

Ｒａｔｃｈａｄａ＿ｐｈｉｓｅｋ Ｒｏａｄ

，

Ｈｕｉｋｗａｎｇ

，

Ｂａｎｇｋｏｋ １０３１０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注册号：

００１８５７

。

３

、

Ｌａｃｋｃｈａｉ Ｋｉｔｔｉｐｏｌ

、

Ｗｉｃｈａｉ Ｋｉｔｔｉｐｏｌ

、

Ｓｕｃｈｉｎ Ｔｈａｎａｋｕｌ

上述三人的国籍均为泰国，均为泰华罗勇公司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ＴＨＡＩＨＵＡ ＲＡＹＯ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泰华罗勇橡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泰铢（折合

５

，

９７３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点：

７／２３ Ｍｏｏ ４ Ｋａｃｈｅｄ Ｍｕａｎｇ Ｒａｙｏｎｇ ２１１００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经营范围：天然胶产品的加工与销售

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泰铢

）

持股比例

１

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５

，

３００ ５１．００％

２

泰华树胶

（

大众

）

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９７ ４８．９９％

３ Ｌａｃｋｃｈａｉ Ｋｉｔｔｉｐｏｌ １ ０．００３３％

４ Ｗｉｃｈａｉ Ｋｉｔｔｉｐｏｌ １ ０．００３３％

５ Ｓｕｃｈｉｎ Ｔｈａｎａｋｕｌ １ ０．００３３％

合 计

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经

ＳＵＴＴＩＴＨＡＭ ＬＡＷ＆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华罗勇资

产总额

３５

，

３２２．５１

万泰铢 （折合

７

，

０３２．７１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３０

，

０６７．３５

万泰铢 （折合

５

，

８９６．４１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４

，

３５０．７９

万泰铢（折合

８６６．２４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６７．３５

万泰铢（折合

１３．４１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受让方应在协议签署生效后

６

个月内，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因履行

协议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开支和税收，均由受让方承担。

２

、双方的陈述和保证

（

１

）转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对标的股权拥有排他权利， 无任何转让该股权的法律瑕疵， 该股权之上未设定任何抵

押、质押、留置或者其他障碍，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本

次转让标的股权事宜，已经董事会会议及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泰华罗勇的其他股东均放弃

优先受让权。

（

２

）受让方的陈述和保证：

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负责本次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

３

、股东权益的转移

协议签字生效后，标的股权的收益权即归受让方所有；协议正式生效前，转让方承诺不

以任何方式分配泰华罗勇的收益。

４

、违约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承诺，均构成违约行为，均须承担

由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赔偿。

５

、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协议双方应首先本着友好互利的原则协商解决，如

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６

、附则

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然橡胶作为轮胎产品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其价格近几年保持较大幅度波动，对公司生

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 而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公司对天然橡胶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泰国作为全球主要天然橡胶出口、加工地区之一，赛瑞特物流通过股权收购方式获得泰

国专业天然橡胶生产、加工公司的控股权，可以更好的为公司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天然橡胶等

胶料，同时还可进一步提高公司对上游原材料的控制与研发能力，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赛轮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泰华罗勇橡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３

、《股权转让协议》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

S*ST

北亚 公告编号：临

2012-015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2]233

号《关于核准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

"

中航工业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接到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了资产过户工作。 现将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与置出

资产的的过户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权过户情况

1

、置入资产股权过户情况

2012

年

5

月

15

日，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置入资产中航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投资

"

）

100%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

投资

100%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2

、置出资产股权过户情况

2012

年

5

月

8

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置出资产之一铁岭北亚

药用油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持有的铁岭北亚药用油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工业名下。

2012

年

5

月

10

日，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置出资产之一北京爱

华宾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持有的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工业名下。

2012

年

5

月

7

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置出资产之一黑龙江省

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33%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持有的黑龙江省宇

华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33%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工业名下。

二、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过户的验资情况

2012

年

5

月

22

日，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京都天华验字（

2012

）第

005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

报告》，截至

2012

年

5

月

16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认缴股款人民币陆拾

亿零肆佰捌拾叁万叁仟零叁拾伍元（人民币

6,004,833,035

元），其中：股本

777,828,113

元，资

本公积

5,227,004,922

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股权出资。 变更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

币

105,216.314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105,216.314

万元。

三、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1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过户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北亚集团本次重组的实施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亚集团已依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资产

交割手续已完成，北亚集团已合法取得了置入资产的所有权，中航工业已合法取得了置出资产

的所有权，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工作已实质完成。

北亚集团本次重组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证券登记，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的变更登记手续，并按证券监

管部门要求予以公告。 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

,

本次交易将最终实施完毕。

2

、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律师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京

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

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一）本次重组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已合法有效的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交割和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北亚集团已

合法取得了置入资产的所有权，中航工业已合法取得了置出资产的所有权，符合交易双方签署

的相关协议和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本次重组的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备查文件

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亚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过户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2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涉及资产过户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3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

2012

）第

0051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8

日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２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诺安汇

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诺安汇鑫保本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７３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验资机构名称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１２３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

，

６０４

，

９０３

，

０１０．６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８７４

，

１６５．０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

，

６０４

，

９０３

，

０１０．６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８７４

，

１６５．０９

合计

３

，

６０５

，

７７７

，

１７５．７５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

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

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

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在渤海证券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要，经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

协商一致，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在渤海

证券开通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诺安货币市场基金、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优化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中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

球黄金证券投资基金、诺安上证新兴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诺安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全球收益不动产证券投资基

金、诺安油气能源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诺安

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定投业务（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重要提示：

１

、根据诺安中证创业成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投资

者可通过场内或场外两种方式对诺安创业成长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诺安稳健份额、诺安进

取份额不接受投资人的申购与赎回。 因此，投资者通过场外申购（含定投申购）的基金份额为

诺安创业成长份额。

２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普通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理基金定投业务，业

务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目前，投资者在渤海证券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

３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或前往渤海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2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

2012014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到会情况

2012

年

4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八届第十九次会议，定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召开公

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发布了《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时在黄石市团

城山开发区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数为

78,948,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3%

；公司董事会

2

名董事，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湖北安格律师

事务所顾恺律师、林玲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报告和议案：

1

、公司

2011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2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3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4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5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6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7

、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8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票

5,559,712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增补一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为冯德虎先生。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10

、公司关于增补部分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增补两名董事，董事候选人为朱世明先生和李宇强先生。

（

1

）增补朱世明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

2

）增补李宇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11

、公司关于增补部分监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增补周继承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1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13

、公司关于在黄金山工业新区投资建设纺织服装工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78,948,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

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顾恺律师、林玲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参会董事及股东代表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2-25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弘公司

"

）通知，广弘

公司称其下属子公司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投资）截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广弘控股股份

11,348,755

股， 占广弘控股已发行总股

份的

1.94%

，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郑卫平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680

号广弘大院自编

1

栋办公楼

217

房。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经营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股权结构：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100%

。

二、首次披露增持进展公告的时间

广弘投资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首次增持广弘控股股份， 广弘公司委托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大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公告编号：

2011-22

）。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广弘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计划通过增持公

司股份，来实现对公司控制能力的提升。

自首次增持之日起，广弘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

计增持比例（含本次增持股份）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

四、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1

、广弘公司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 （具体增持情况详见

2011

年

10

月

10

日和

2011

年

12

月

8

日公司公告编号：

2011-22

、

29

）。 截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广弘投资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1,348,755

股，平均价格

6.602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

，完成本次增持计划。

2

、本次增持前，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广弘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92,936,

4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8%

。

3

、 本次增持后， 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1,348,75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4%

。

4

、其他重要说明

本次增持期间，广弘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

2012

年

5

月

14

日共收回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代垫对价股份共

5,883,2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

，收回代垫的对价股份后，广弘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数额为

298,819,6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19%

（详见

2012

年

5

月

18

日公司公告

编号：

2012-22

）。

5

、收回代垫对价股份及本次增持完成后，广弘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数为

310,168,4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3 %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6

、截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广弘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已履行自

2011

年

9

月

30

日

起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

2％

广弘控股股份的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广弘公司及一

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满足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增持期间，广弘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遵守增持承诺，未有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的行为。

增持完成后，广弘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承诺：在相关法规规定的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本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核

查意见：

关于广弘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弘投资本次增持事项，本所律师认为：广弘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广弘投资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广弘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弘投

资均具备增持广弘控股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且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增持广弘

控股股份的情形；本次增持广弘控股股份的目的、计划和后续安排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本次增持不影响广弘控股的上市地位，属于《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申请以要约方式收购广弘控股股份的情形；已就本次增

持履行了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和《备忘录

39

号》等规定；本次增持广弘

控股的方式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备忘录

39

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深交所业务规则，本次增持不存在法律障碍；广弘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弘

投资在本次增持中不存在证券违法行为；本次权益变动没有影响广弘控股的上市地位；广弘控

股的独立性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广弘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可直接向深交所和中国结算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

户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12-021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或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2]186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428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

币

18.5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4,918.00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499.45

万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1,418.55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2012]0051

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惠州茂硕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7,317

万元投资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资金到位情况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2012]

0074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严格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惠州茂硕

"

）、民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证券

"

）已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

平安银行深圳高新北支行、招商银行深圳红岭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该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主要为：

一、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

1

）惠州茂硕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337130100106808888

，截止

2012

年

4

月

25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4,079

万元（其中活期：

99,989.20

元，另有

1

、通知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2783

，余额为

5,069

万元，

2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2802

，存期二年，余额为

2,000

万元，

3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2913

，存期二年，余额为

3,000

万元，

4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3075

，存期一年

,

，余额为

2,000

万元，

5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3199

，存期一年，余额为

3,000

万元，

6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3222

，存期

6

个月，余额为

2,000

万元，

7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3343

，存期

6

个月，余额为

3,000

万元，

8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3466

，存期

3

个月，余额为

2,000

万元，

9

、定期存款账户

337130100200043582

，存期

3

个月，余额为

2,000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源驱动生产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2

） 惠州茂硕在平安银行深圳高新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2000004770084

。 截止

2012

年

4

月

25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580

万元。 其中：

1

、活期存款账号

2000004770084

，余额为

0

元；

2

、七天通知存款账号

2000007065121

，余额为

180

万元；

3

、定期存款账号

2000007065791

，存期

6

个月，余额为

200

万元；

4

、定期存款账号

2000007065382

，存期

6

个月，余额为

200

万元；

5

、定期存款账号

2000007063261

，存期一年，余额为

500

万元；

6

、定期存款账号

2000007062221

， 存期一年，余额为

5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3

） 惠州茂硕在招商银行深圳红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755917020610102

，截止

2012

年

4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658

万元。 其中：

1

、通知存款账户

75591702068000017

，余额为人民币

258

万元，

2

、定期存款账户

75591702068000048

，存期一年

,

余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3

、定期存款账户

75591702068000051

，存期一年，余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4

、定期存款账户

75591702068000020

，存期

6

个月，余额人民币

200

万元，

5.

定期存款账户

75591702068000034

，存期

6

个月，余额人民币

2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惠州茂硕和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

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作为本公司、惠州茂硕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生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及规范性文件，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民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民生证券每季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用账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惠州茂硕授权民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贺骞、余华为可以随时到专用账

户开户银行查询、复印惠州茂硕专用账户的资料；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

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用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查询惠州茂硕专用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民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用账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惠州茂硕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民生证券。

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惠州茂硕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用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专用账户开

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同时提供专用账户的支出清单。

七、民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民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同时将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之联系方式

书面告知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 专用账户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民生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民生证券通知专用

账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民生证券调查专用账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监

管协议并注销专用账户。

九、本协议自本公司、开户银行、惠州茂硕、民生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用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民生证券持续督导期

（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2-043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

称：

11

诺普信

CP01

，债券代码：

1181264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兑付，为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进行公告。 若短期融资券持有人兑付路径变更，

请将新的兑付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托管机构”）。 因短期

融资券持有人未及时通知兑付路径造成的延期支付， 公司及托管机构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

何损失。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11

诺普信

CP01

4.

债券代码：

1181264

5.

发行总额：

2

亿元

6.

债券期限：

366

天

7.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5.9％

8.

到期兑付日：

2012

年

6

月

2

日

二、付息

/

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其付息

/

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

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

/

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

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文静

联系方式：

0755-29977586

2.

主承销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健

联系方式：

010- 57092634

3.

托管机构：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资金部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